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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部分股权暨合计权益变动累计达到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控股股东祝昌人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杭州北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出让人” ）

与张建飞女士（以下简称“乙方” 、“受让人” ）于2023年12月17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杭州北嘉投资有限公司拟

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18,13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57%）以每股8.83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建飞女士，转

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160,087,900元。 完成后， 公司控股股东祝昌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减少至

21.00%，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股东结构，引进长期看好公司发展的投资者，同时也为了缓解大股东的现金流及负债压力，

助力和支持上市公司的发展，杭州北嘉投资有限公司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18,13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5.57%）以每股8.83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建飞女士，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160,087,900元。

●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杭州北嘉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由7.57%下降至2.01%，张建飞女士持股比例由0%增加至

5.57%成为5%以上股东。

● 本次协议转让的受让方未来将继续遵循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简称“《减持细则》” ）等相关文件关于减持的相关规定。

●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 ）办

理转让过户手续，能否最终完成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杭州北嘉投资有限公司与张建飞女士于2023年12月17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杭州北嘉投资有限公司拟以

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18,13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57%）以每股8.83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建飞女士，转让

价款总额为人民币160,087,900元。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前，祝昌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1,875,5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00%，杭州北嘉投资有限公司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4,662,500股， 占元成股份总股本的7.57%。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6,538,020股， 占元成股份总股本的

26.57%，受让方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祝昌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1,875,5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00%，

杭州北嘉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532,500股，占元成股份总股本的2.01%。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408,020股，占

元成股份总股本的21.00%，受让方持有公司股份18,1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7%。

本次权益变动后， 祝昌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北嘉投资有限公司股份自2022年11月9日起比例合计将从 102,

128,020股减少至68,408,020股，持股比例累计变动超过5%，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祝昌人、杭州北嘉投资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11月9日至2023年12月17日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杭州北嘉投资有限公司 协议转让 2023年12月17日 人民币普通股 18,130,000 5.57

祝昌人 大宗交易 2023年9月12日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 0.98

祝昌人 大宗交易 2023年6月15日 人民币普通股 2,950,000 0.91

祝昌人 大宗交易 2023年6月13日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 0.08

祝昌人 大宗交易 2023年6月7日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0.09

祝昌人 大宗交易 2023年3月27日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0.40

祝昌人 大宗交易 2023年2月20日 人民币普通股 1,890,000 0.58

杭州北嘉 大宗交易 2022年11月16日-2022年11月17日 人民币普通股 5,700,000 1.75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后，祝昌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建飞女士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祝昌人 71,765,520 22.03 61,875,520 19.00

杭州北嘉投资有限公司 30,362,500 9.32 6,532,500 2.01

小计 102,128,020 31.35 68,408,020 21.00

张建飞 0 0 18,130,000 5.57

注：本表中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单项数据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转让协议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北嘉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2-6号1501室

法定代表人：祝昌人

注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586510373X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服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等金融服务），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11-11-24至 无固定期限

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执行董事 祝昌人 男 中国 杭州 无

监事 苏亮 男 中国 杭州 无

经理 吴友庭 男 中国 杭州 无

转让方主要股东信息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祝昌人 48.30%

2 姚丽花 19.55%

3 吴佰平 7.50%

4 祝昌彦 5%

5 朱强 2%

6 陈勇 1.25%

7 应玉莲 1.25%

8 吴友庭 1.25%

9 周兆莹 1.25%

10 邓建军 1%

11 孙建刚 1%

12 吴俊杰 1%

13 毛敏 1%

14 俞文斌 1%

15 余建飞 1%

16 范文娣 1%

17 苏亮 0.65%

18 陈瑞华 0.65%

19 张建宇 0.65%

20 管连兵 0.65%

21 陈华圣 0.65%

22 程群 0.40%

23 徐新峰 0.40%

24 何姗 0.40%

25 俞方良 0.40%

26 万晓锋 0.40%

27 宋晓敏 0.40%

截止目前，祝昌人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祝昌人先生持有杭州北嘉投资有限公司 48.30%的股份，杭州北

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7.57%的股份，祝昌人与杭州北嘉投资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姓名： 张建飞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30224***********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15号国信大厦901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永久居留权：否

三、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转让方（甲方）：杭州北嘉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张建飞

2、签订日期：2023年12月17日

3、股份转让价格：8.83元/股，转让总价为160,087,900元

4、资金来源：受让方自筹

5、本次股份转让程序：

(1)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本次标的股份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壹亿陆仟零捌万柒仟玖佰元整】（小写：￥【160,087,

900.00】元）。

(2) 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签署之日生效后2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伍佰万元整】（小写：￥【5,000,

000.00】）元作为首笔保证金。

(3)甲方应在收到保证金后及时通知元成股份本次交易事项，并协助元成股份进行信息披露，披露时间应不晚于甲方收

到首笔保证金及本协议签署完成后2个工作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时限。

(4)信息披露完成后2个工作日内乙方再向甲方支付第二笔保证金500�万元。 两笔保证金合计为人民币1,000万元，股

权转让过户完毕时转为股权转让款。

(5) 甲乙双方应于本股权转让协议披露后 2�个工作日内共同配合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本次协议转让的申请材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补充资料，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标的股份转让确认同意意见后2个工作日内，支付本

次股份转让总价款的50%即人民币【捌仟零肆万叁仟玖佰伍拾元整】（小写：￥【80,043,950.00】元）。

(6)在甲方收到上述第二笔股权转让款2个工作日，甲乙双方应充分配合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提交标的股份过户的

相关资料，及时完成过户相关手续，中证登审批通过并办理完毕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后1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剩余股

份转让价款人民币【柒仟零肆万叁仟玖佰伍拾元整】（小写：￥【70,043,950.00】元）支付给甲方指定账户。

(7)非因甲方或乙方原因，标的股份的协议转让或股权过户登记申请未能获得上交所、中证登的审核批准而导致本协议

无法继续履行或标的股份协议转让无法完成的，乙方应在收到上交所、中证登的相关反馈文件后立即书面通知甲方并在五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返还已经收取的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及保证金至甲方指定的账户。 本协议自乙方收到上交所或中证登的

未审核通过的文件之日自动解除并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8)涉及本次股份转让各方所需缴纳的增值税、所得税等税费由各方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本次股份转让所需

缴纳的经手费等税费由双方协商或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

(9)协议双方同意本协议下标的股份的转让为含权转让，本协议生效时至标的股份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期间标的股份产

生的权益或相应的公司利润分配，包括分红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以及参与配股的权利等权益均应当乙方所有。

6、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的，或者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视为违约，除本协议

另有约定外，应向对方赔偿因此受到的损失。

(2)如果乙方未能按本协议规定按时支付股权价款，每逾期一天，须按应付部分价款的【0.03】%支付滞纳金。

(3)若甲方未按照本协议按时退还已收取的全部股份转让价款，每逾期一天，须按全部返还股权转让价款的【0.03】%支

付滞纳金。

7、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除本协议另有明确规定之外，本协议的任何变更或终止均应经双方事先签署

书面合同后方可生效。

四、本次交易背景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股东结构，引进长期看好公司发展的投资者，同时也为了缓解大股东的现金流及负债压力，助力

和支持上市公司的发展，杭州北嘉投资有限公司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18,13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57%）以每股8.83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建飞女士，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160,087,900元。

五、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查确认意见，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最终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3、公司已收到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祝昌人、杭州北嘉投

资有限公司）》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张建飞）》。

4、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0090� � � � � �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2023-73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2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3年12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00-3: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2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

3: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紫荆社区红荔路7019号天健商务大厦21

楼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扬先生

7.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 代表股份805,301,932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3.09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739,464,22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9.57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人，代表股份65,837,70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523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人， 代表股份65,837,704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5235％。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人， 代表股份65,837,704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5235％。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吴雍、杜彩霞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总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提案均以普通决

议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所有提案并形成决议。 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所属子公司签订南山曙光片区T505-0066宗地搬迁补偿协议的议

案》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805,093,5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1％；反对208,31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9％；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804,891,4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0％；反对410,41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参与竞拍深圳市坪山区G11330-8045土地使用权及后续项

目开发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804,893,7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3％；反对408,11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深圳市高新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深圳市

深福保（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804,844,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2％；反对457,01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提案

序号

提案名称 投票情况

1.00

关于所属子公司签订南山曙光片区

T505-0066宗地搬迁补偿协议的议案

同意65,629,2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34％；反对208,318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64％；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2.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65,427,1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65％；反对410,418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34％；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3.00

关于子公司参与竞拍深圳市坪山区

G11330-8045土地使用权及后续项目开

发的议案

同意65,429,4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00％；反对408,118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199％；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4.00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深圳市高新区投

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深圳市深福保（集

团）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同意65,380,5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57％；反对457,018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94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吴雍、杜彩霞

（三）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各项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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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于2023年

12月2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 公司于2023年12月14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2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年12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4、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名邦科技工业园区安山路，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姚力军先生

7、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股东19人， 代表股份87,

276,2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1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86,126,3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7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149,9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5人， 代表股份8,

007,0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857,1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5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149,91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6％。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士列席了会

议，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形成如下

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反对6,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8％；反

对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反对6,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8％；反

对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暨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反对6,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8％；反

对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59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81％；反对682,435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324,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71％；反

对682,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59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81％；反对682,435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324,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71％；反

对682,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59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81％；反对682,435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324,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71％；反

对682,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59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81％；反对682,435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324,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71％；反

对682,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59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81％；反对682,435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324,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71％；反

对682,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59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81％；反对682,435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324,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71％；反

对682,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59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81％；反对682,435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324,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71％；反

对682,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防范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59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81％；反对682,435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324,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771％；反

对682,4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1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姚力军先生、边逸

军先生、钱红兵先生、于泳群女士、吴祖亮先生、徐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1、选举姚力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61,2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8％；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同意7,992,0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27％。

姚力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2、选举边逸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同意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8％。

边逸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3、选举钱红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同意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8％。

钱红兵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4、选举于泳群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同意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8％。

于泳群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5、选举吴祖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同意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8％。

吴祖亮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6、选举徐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74,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同意8,005,3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8％。

徐洲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费维栋先生、张杰

女士、刘秀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13.1、选举费维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同意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8％。

费维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2、选举张杰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69,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1％；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同意8,00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8％。

张杰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3、选举刘秀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74,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同意8,005,3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8％。

刘秀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李秋立女士、汪宇

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4.1、选举李秋立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61,2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8％；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同意7,992,0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27％。

李秋立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4.2、选举汪宇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87,274,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同意8,005,3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8％。

汪宇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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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12月1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为了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

次会议的通知时限要求，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董事边逸军先生、独

立董事张杰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会。

3、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姚力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时限的议案》

经审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时限，于2023年12月18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获全票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已于2023年12月18日正式就任，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审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姚力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获全票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经审议，全体董事

一致同意选举以下人员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1）选举姚力军先生、边逸军先生、费维栋先生、张杰女士、刘秀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委员，姚力军先生担任召集人（主任委员）；

（2）选举费维栋先生、姚力军先生和刘秀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费维栋先生担

任召集人（主任委员）；

（3）选举刘秀女士、吴祖亮先生和张杰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刘秀女士担任召

集人（主任委员）；

（4）选举张杰女士、姚力军先生和费维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张杰女

士担任召集人（主任委员）。

前述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获全票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拟聘

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后，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边逸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业务需要，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后，全体董

事一致同意聘任姚力军先生为公司首席技术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业务需要，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后，全体董

事一致同意聘任钱红兵先生、白清女士、王青松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业务需要，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后，全体董

事一致同意聘任蒋云霞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投资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业务需要，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后，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于泳群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获全票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施雨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获全票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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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18日召开了2023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及监事会

成员。 公司完成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后，于同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选举监事会主席等相关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姚力军先生（董事长）、边逸军先生、钱红兵先生、于泳群女士、吴祖亮先生、徐洲先生

独立董事：费维栋先生、张杰女士、刘秀女士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上述董事任期三年， 自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

2、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姚力军先生（主任委员）、边逸军先生、费维栋先生、张杰女士、刘秀女士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费维栋先生（主任委员）、姚力军先生、刘秀女士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刘秀女士（主任委员）、吴祖亮先生、张杰女士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杰女士（主任委员）、姚力军先生、费维栋先生

上述委员任期三年，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委员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

3、监事会成员

职工代表监事：张英俊先生（监事会主席）

非职工代表监事：李秋立女士、汪宇女士

上述监事任期三年， 自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监事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高级管理人员

首席技术官：姚力军先生

总经理：边逸军先生

副总经理：钱红兵先生、白清女士、王青松先生

财务总监：于泳群女士

董事会秘书、投资总监：蒋云霞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修订）》（以下简称“《规范

运作指引》” ）第3.2.3、3.2.4、3.2.5条所规定的情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 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秘书蒋云霞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74-58122405

电子邮箱：investor@kfmic.com

通讯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名邦科技工业园区安山路

邮政编码：315400

2、证券事务代表：施雨虹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证券事务代表施雨虹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74-58122405

电子邮箱：investor@kfmic.com

通讯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名邦科技工业园区安山路

邮政编码：315400

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三、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1、因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JIE� PAN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仍在公司继续服

务以支持公司发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JIE� PAN先生持有公司股东宁波拜耳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4.8491%的出资，将严格遵守任职时作出的各项承诺，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2022年修订）》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除上述情况外，JIE� PAN先生的直系亲属未持有公司股份。

2、因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韩刚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且不在公司继续担任任何职

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韩刚先生的直

系亲属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上述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及

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18日

附件：

1、姚力军先生简历

姚力军，男，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日本国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董事长、首席技术官、核心技术人员，兼任同创普润（上海）机电高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兆盈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睿昇精机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睿昇精密制造有限公司、MKN铝业株式会

社、日本同创普润轻金属株式会社、西安江丰海纳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江丰生物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航亚电器（上海）有限公司、浙江景昇薄膜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阳明工业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宁波甬丰融鑫投资有限公司、宁波乐印文化有限公司、上海力清医创科技有限公司、宁波蔚

蓝梦想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同创普润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卓润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同创普润

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阳明江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同创普润新材料有限公司、景德镇同创普

润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西芯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沈阳同创普润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武汉江丰材

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同创普润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Silverac(Cayman)Limited、Silverac� Stella

(Cayman)Limited、Soleras（HK）Limited、Soleras� Holding� BV、Soleras� Group� (HK) � Limited董

事；宁波江阁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融创共鑫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丰创伟耀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鑫宏德网络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宁波鑫江阁物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鑫荟智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北京

荟英创鑫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姚力军先生持有公司21.39%的股份，且是公司股东宁波江阁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和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除上述关系外，姚力军先生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

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相关规定。

2、边逸军先生简历

边逸军，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兼任宁波芯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边逸军先生是公司股东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

人。 除上述关系外，边逸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

3、钱红兵先生简历

钱红兵，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钱红兵先生持有公司0.01%的股份，且是公司股东宁波江阁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除上述关系外，钱红兵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

4、于泳群女士简历

于泳群，女，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非执业会员。 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泳群女士持有公司0.03%的股份，且是公司股东宁波江阁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除上述关系外，于泳群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

5、吴祖亮先生简历

吴祖亮，男，195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已取得经济师职称证书。 现任公

司董事，兼任华鑫思佰益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南汇教育局三墩中心校教师、教导主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汇支行办公室主任、人教科科长、营业部主任和奉贤支行副行长，以及上

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汇支行和奉贤支行行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祖亮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的相关规定。

6、徐洲先生简历

徐洲，男，195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董事。 1995年4月

至2016年4月，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教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洲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的相关规定。

7、费维栋先生简历

费维栋，男，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兼任

中国晶体学会小角散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费维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的相关规定。

8、张杰女士简历

张杰，女，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兼任哈

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杰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的相关规定。

9、刘秀女士简历

刘秀，女，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高级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兼任微泰医疗器械（杭州）股份有限公司（2235.

HK）执行董事、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秀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的相关规定。

10、张英俊先生简历

张英俊，男，195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公司职工代表

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英俊先生持有公司股东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88%的出

资。 除上述关系外，张英俊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监事的相关规定。

11、李秋立女士简历

李秋立，女，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兴业银行总行资产托

管部处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秋立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条规定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监事的相关规定。

12、汪宇女士简历

汪宇，女，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

会员。 曾任万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汪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条规定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监事的相关规定。

13、蒋云霞女士简历

蒋云霞，女，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投

资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蒋云霞女士持有公司0.06%的股份。 蒋云霞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 《规范运作指引》 第3.2.3、

3.2.4、3.2.5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相关规定。

14、白清女士简历

白清，女，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采购总监，兼任

湖南鸿力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白清女士是公司股东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除上述关系外，白清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

15、王青松先生简历

王青松，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余姚市

华硕电子厂（普通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青松先生持有公司0.01%的股份，且是公司股东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除上述关系外，王青松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3.2.3、3.2.4条所规定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

16、施雨虹女士简历

施雨虹，女，199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施雨虹女士持有公司0.003%的股份。 施雨虹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施雨虹女士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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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

及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分别于2023年7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于12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四十二次会议，并于12月18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1.95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7月31日、12月2日发布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70）、《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3-115）。

本次回购注销实施完毕后，公司拟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265,435,583元减

少至人民币265,416,083元，公司股份总数将由265,435,583股减少至265,416,083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回购注销手续，后

续将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办理回购注销手续，具体进展情况以公司公告披露为准。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

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应根

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18日


